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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
我
外
交
部
爲
便
利
旅
加
華
僑
在
港
澳 

之
未
婚
妻
。
申
睛
領
照
赴
加
結
婚
起
見
。
决 

定
將
申
請
手
續
改
訂
如
次
0....
以
求
便
捷
。㊀
 

申
請
證
照
得
由
其
未
婚
夫
檢
同
加
移
民
機
構 

所
發
入
境
批
准
書
正
本
。
影
本
三
份
及
當
地 

忠
貞
僑
團
證
明
護
照
申
請
人
確
係
旅"
華
僑 

之
未
婚
妻
。
並
將*
抵
加
後.八
個
月
內
結
婚 

之
保
證
書
一 
份
。
紐
送
所
屬
之
使
領
館
。
該 

舘
於
核
實
後
。
以
批
灌
書
影
本
二
份
。
函
轉 

駐
澳
門M

員
辦
事
處
。
儀
份
連
同
保
證
書
存 

査
。
並
將
批
准
書
正
本
發
還
一
。
另
發
護
照
中 

請
書
(
申
請
證
照
保
證
書
廢
一
除
不
用 
一 及
申 

請
力
國
護
照
審
置
表
表
格
各
二
份
。
俾
其 
一 

伊
寄
予
其
未
婚
妻
。
將
表
塡
江
連
同
相
片
一
五 

張
。
證
照
我
印
花
稅
沙
港
幣
入
十
三
元
。
逕 

繳
駐
澳
門
導
良
辦
車
處
。
中㈱
免
保
核
轉
護 

照
。㈡
駐
澳
門
専
員
辦
事
處)
於
收
到
駐
加 

使
領
館
函
送
入
境
批
准
書
副
犷
及
申
請
人
所 

繳
表
件
。
照
費
等
件
後
。
應
儘
早
向
申
請
出 

國
護
照
審
查
表
上
第
十
七
項
所
塡
申
請
人
在 

港
澳
關
係
人
三
人
進
行
調
查
一
。
務
限
於
二
星 

期
內
査
畢
。
如
無
問
題
。
即
予
發
給
八
個
月 

效
期
赴
加
結
婚
專
用
護
照
。
香
則
亦
將
調
査 

結
果
通
知
申
請
人
。
又
無
論
一
准
否
發
給
發
照 

。
該
辦
事
處
應
將
情
形, 

照
。㊂
持
照
人
抵
加
結
婚
後
。
應
即
檢
同
結 

婚
證
書
向
原
收
轉
入
境
批
准
書
。
保
證
書
之 

駐
加
使
領
館
。
申
請
換
發
在
加
僑
居
護
照
， 

該
使
領
館
經
審
核
誇
件
後
得
耻
予
医
攣
報 

訊
。
如
於
抵
加
後
八
個
月
內
不
結
婚
。該
使 

領
舘
即
應
將
事
實
通
報
原
發
一
入
境
批
准
書
之 

移
民
機
構
。
聽
任
處
置
。
對
其
原
持
結
婚
專 

用
護
照 
亚
不
准
延
期
或 

//II 簽一。
轄
區
各
地
僑 

胞
如
有
爲
在
港
澳
之
未
婚
妻
収
請
來
加
結
婚 

尊
用
護
照
者
。
可
依
照
刖
述
手
續
辦
理"
特 

此
佈
吿
週
知
。

『

駐
雲
哥
華
總
領
里
劉
流
棠 

中
華
民
國
四
十
匕
年
八
月
六
日 

cw2»>NZNZ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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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由
國
家
團
結

是
週
傢
私
電
府
大
平
賣 

e
科
實
戲
加
市
爐/
三
七
寸)
二
百
九
十
九
元
九
毛
五
仙
。 

。
摩
佛
廠
加
市
爐(
三
十
十)
二
百
八
十
九
元
五
毛
。

電
爐
(
三
十
寸)
二
百
九
十
九
元
八
毛
五
仙
。

;/
・. 

㊂
睡
房
時
然
硬
木
眞
材
實
料
傢
饱
，
書
櫃
床
，
先
生
夫
人
梳
粧
鏡
，.
衣
櫃
。 

大
衣
櫃
。
三
件
頭
原
價
三
百
五
十
元
。
特
價
一
一
百
五
十
元
。(
請
來
看)

一 

博
可
靠
廠
出
品
加
大
時
欵
柵
化
椅
全
套
兩
張
。
原
價
三
百
六
十
五
元
。
特
價
二 

百
六
十
五
元
。
又
三
件
頤
加
大
梳
化
椅
原
價
四
百
九
十
九
元
。
特
價
三
百
七 

十
五
元
。
担
保
永
遠
耐
用
。(
請
勿
失
此
好
機
會)

®
麓
住
宅
佳
音
。
時
載
耐
用C

O
N

G
O

LIU
M

地
枱
膠
布
。
原
價
每
碼
二
兀 

.工.存
九
仙
。
特
價
每
碼
八
毛
五
仙
。
零
沽
每
碼
九
毛
五
仙
。 

(
.
因
海
軍
牌
收 

w:
機
住
價
十
九
元
五
仙
。

，又
年
器
行
出
品
。
輕
便
旅
行
唱
片
留
聲
機
器
。
特
價
三
十
九
兀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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欲
買
小
咖
跳
店
兼
雜
貨
店
生
意 

，
最
好
機
會
，
位
於
繁
盛
十
字 

，
街
口
，
每
日
平
均
一
百
二
十
元 

心
，
舖
租
七
十
五
元
，
取
價
五
千 

vei 
二
白
元
，
三
千
五
亘
兀
現
欺
， 

一
coll ^g^g，：—'

， 

an:
A
經
營
餐
舘
業
良
機 

V
 

特
减 
一 
千
五
百
元 

t. 
埠
中
最
好
者
之
二
，
生
意
穩
健 

es 
，
位
於
列
査
夾
笠
臣
街
角
，
每 

)11 
日
平
均
約
一
百
三
十
元
，
大
舖 

nv 
位
有
無
限
發
展
，
取
價
九
千
元 

ra 
上
埠
故
蘭
胡
夾
十
一
街
，
每
日 

G

平
均
一
百
六
十
元
，
照
取
圏
培 

626 
數
方
能
開
設
，
僅
取
一
萬
一
千 

2

元
，
有
銀
期
，

利
財
實
業
公
可
代
理
人BER

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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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
銷
加
政
府
勝
利
公
債
。遠
近 

僑
胞
或
團
體
均
能
購
買
。與
舊
，
一 

換
新
g

或
新
購
買
。均
享
優
厚 .. 

利
耳
。手
續
簡
便
。歡
迎
駕
臨:
「 

或
來
函
詢
問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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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
崇
澤
叠
翁
宴
親
友 

樂
捐
大
公
助
學
金 

本
報
訊
。
洪
門
民
治
黨
首
要
。
木
市
大 

公
義
學
校
朮
節
崇
湯
翁
。
昨
六
日
爲
其
第
三 

公
子
建
業
授
室
之
喜
。
於
匕
日
晚
特
假
座
新 

華
僑
酒
家
舉
行
盛
大
宴
會
。
答
謝
親
友
、
席 

間
節
翁
以
喜
慶
不
忘
僑
敎
。
樂
捐
大
公
義
學 

助
學
金
廿
五
員
。
親
交
該
校
策
事
長
吳
照
光 

接
收
，
該
校
當
局
。
除
公
佈
週
知
外
。
幷
經 

專
函
致
謝
。
查
新
郞
建
業
君
。
現
任
価
氏
電 

器
傢
ffil
公
司
經
理
。
素
善
經
營
。
材
識
俱
優

該
校
助
學
金
者
。
尙
有
盧
啓
振

云
。
父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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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
總
商
會
近
訊

中
華
總
商
會
附
設
之
聯
誼
協
進
部
。
由 

第
二
副
竹

]--
黃
淵
偉
。
秉
承
理
事"
仁
旨
。 

隨
即
委
出
馬
健
基
。
葉
榮
勳
。
汽
里
開
。
宋 

斯
祜
。
陳
品
光
。
劉
光
銳
六
人
爲
特
別
委
員 

。
負
責
組
織
該
部
。
進
行
工
作
。
旋
於
门
之

日
星
期
一
晚
八
時
。
假一

集
。
先

由
會
長
陳
品
乾
君
致
辭
。
將
聯
誼
協
進
部
。 

對
於
聯
誼
意
旨
及
工
作
上
。
與
如
何
能
協
助 

大
會
處
。
詳
細
解
釋
後
。
隨
即
請
副
會
辰
黃 

淵
偉
君
。
將
該
部
組
織
大
綱
。
對
各
部
員
說 

明
。
當
即
推
定
馬
磐
基
。
葉
榮
動
。
宋
斯
祜 

。
崔
望
開
。
陳
品
光
。
劉
光
銳
六
人
爲
常
務 

理
事
。
馬
磐
基
君
獲
票
選
爲
主
席
。
並
選
出 

簡
而
明
爲
中
文
書
記
。
李
亮
輝
爲
英
文
書
記 

。
周
愛
權
爲
財
政.e
聞
屬
於
該
部
人
員
者
。 

現
冇
馬
國
材
。
余
煦
和
，
李
華
强
。
楊
南
。 

莫
西
屛
。
何
國
權
。
馬
英
奇
c
姚
明
。
林
勝 

。
黄
銳
光
。
林
恩
亮
。
林
國
珍
。
趙
金
富
。 

林
其
慶
。
雷
紹
箕c

關
宗
成
。
李
文
錦
。
吳 

玉
荣
各
人
云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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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
僑
公
校
國
貨
展
覽 

商
號
報
効
貨
物
義
賣 

賞
訊
。
木
坤
華
僑
公
立
學
校
。
參
加
卑 

詩
省 
一 
百
週
年
紀
念
慶
典 
一，幷
定
於
八
月
十 

四
。
十
丘
。
十
八
。
十
匕
日
。
舉
行
曰
貨
展 

覽
曾
。
各
商
店
報
効
貨
物
義
賣
。
極
形
熱
烈 

。
經
誌
前
例
。
昨
H
又
收
到
各
商
店
樂
扪
價 

値
皆
物
義
賣
者
。
有
元
洲
公
司
。
陳
潮
公
司 

。
〃
士
公
司
。
奇
化
花
舖
。
振
興
公
司
毎
五 

十
元
。
永
隆
公
司
。
聯
今
鐵
行
母
二
十
五
元 

。
新
民
生
公
司
。
殷
桃 4
 
一
十 

/I:
元
。
金
圓 

餐
館
。
古
茁
蕊
。
遠
東
殮
館
。
吳
天
賜
毎
十 

元
。*
商
號
諸
先
生
。
熱
心
興
學
。
見
義
勇 

爲
。
至
深
欽
佩
。
又
訊
。
該
校
現
收
到
林
禮 

舉
。
李
羨
業
。
古
豊
晶
金
十
元
。
均
捐
作
經 

費
之
用
。
諸
君
侣
導
僑
敎
之
美
德
。
至
爲
嘉 

許
一
心
。•7S752>7k5k*20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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漁
民
將
卽
投
票 

决
定
罷
工
與
否 

安
訊
。
三
交
魚
漁
業
工
人
。
將
於⑸
十 

八
小
好
內
、， 

;•;:定
將.•   

1r决
宝
必
星
期
六
日
起 

丁
尸
11I
制
公
山
所
挡
III 屮/
一
魚
價

o'''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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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厂-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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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八i
;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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扌
0

6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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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

公
可
、
張
魚
們
1

至一曰8
 

C

仅
1

奸
任
要
求
，二
1

二
七
二
。 

：
一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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★
專
售
入
壽
，
火
燭
，
盜
竊
，
樓
業
，
汽
車
等
保
險
。

★
代
理
僑
胞
伸
請
僑
眷
來
加
手
續
，
養
老
金
，
及
出
國
護
照
。， 

★
繕
撰
及
翻
譯
中
西
書
信
文
件
契
約
。

☆
經
理
各
商
號
接
送
貨
物
搬
運
傢
困
。
代
理
傕
得
化
舉
木
糠
柴
。

， 
0

 雲
埠
華
區
僑
胞
業
靠
別
注
意 

★
本
報
特
印
發
市
府
客
建
東
區
計
劃
圖
案 1m
售一 

雲
埠
市
政
府
，
爲
繁
榮
本
市
，
經
擬
定
二
十
年
計
劃
，
先
後
分
別
改
建
市
容
，
幷
劃
分
爲 
一 

重
工
業
區
，
小
工
業
區
，
住
宅
區
，
商
業
等
昌
域
，
現
擬
首
先
改
建
東
區
，
各
情
經
誌.本
-
一. 

報
新
聞
欄
，
茲
爲
利
便
該
區
僑
胞
及
業
主
，
明
瞭
市
府
計
劃
起
見
，
特
向
市
府
有
關
常
局4 

，
商
借
該
圖
案
，
照
樣
測
繪
綿
譯
為
中
文
井
附
說
明
，
推
該
圖
案
有
十
六
寸
濶
，
十
一
寸
工■' 

一.
鴻
滴
場
于
，
味
価
蕭
4
刊
載j
故
为
用
上
盜
紙
演
剂
退
力
逢
收
用
紙
料
了
一

■.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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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
版
多
。在
「漢
聲
」欄

藝
術

家
庭
樂
遡 

結
婚
禮
照 

精
美
玲
瓏 

特
約
外
影 

快
捷
妥
當

專
配
西
藥 

化
粧
香
品

攝
影
器
材

冲
晒
啡
林 

文
房
用
具. 

畫
報
雜
誌

僑 

— 

格
出
歡
勘 二■•

、
隅

經
理
黃
永
衍
啓

- cyciê
lQ

L-*./®

文
友
。其
冇
登
裁
寓
址
者
。經
已
送
贈
。其
未
方 

登
載
寓
址
者
。請
賜
函
通
知
。以
便
補
送
。各
方

一一^
.
^
du 

新
期
至

茂

居

酒

庄

正

氣

婦

科

毛

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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